
分销商业务合作协议书

合同号：TKX2008
为利用广州天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网络销售系统(以下简称《天客网》)共同开拓门票销售市场，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本协议，协议明晰如下：

一、定义与解释：

1.1《天客网》系统：由甲方研制、开发的一套用于门票及相关旅游产品交易的，集管理、订购、销售、结算、配送、客服等功能为一体的信息互动管理系统及在线交易平台。

1.2订单：分销商通过《天客网》系统销售产品时，在系统内形成的记录该笔交易成功的电子单证。

1.3换票证：由甲方向分销商提供的具有固定版式的纸质凭证，由分销商通过《天客网》系统自行打印。

1.4确认号：分销商确定订购产品时，《天客网》系统所自动生成，分销商据此换取相应产品的交易编号。

二、合作方式

2.1  甲方授权乙方使用《天客网》系统对其客户进行代理销售门票及其他旅游产品。

2.2 乙方按照甲方所确定的经营模式及相关管理规定进行门票分销合作，按照约定结算价格向甲方结算。
2.3 甲方授权乙方在乙方店铺内、外部的装饰，及相关产品宣传单张中使用“天下门票特约分销商”标识。

2.4 乙方可根据《天客网》上产品的相关销售规定自行决定产品的对外售价。乙方通过《天客网》销售产品下订单后，向客户提供如下销售凭证：换票证、确认号等。
2.5 乙方通过《天客网》销售产品所下的订单一旦生成即视为发生有效交易，订单内容作为结算时成功交易记录的依据。如乙方需对所下订单进行退改，必须经甲方同意，收取相关的退改手续费。

2.6 乙方应根据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款项，甲方可提供相应技术及服务支持在线支付。

三．经营管理

3.1由于乙方雇员的过失、过错和违法行为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负责全额赔偿。
3.2此代理行为如由于乙方的经营范围引致相关责任由乙方承担。
3.3甲方直接或通过其下属分支机构对乙方本协议下的经营行为进行经营指导、业务培训和监督管理。

3.4甲方有权对《天客网》系统的操作程序及相关管理规定进行增加、修改，并在网站公告知会乙方。

3.5甲方对其制定的相关管理规定具有最终解释权，包括但不限于：分销商计划、分销商使用手册、积分奖金激励制度、会员制度、价格政策、财务规定等。

3.6 甲方交给乙方打印的空白票版是有价值的凭证，乙方应妥善保管，在接收票版时应详细清点并查看有无缺损，乙方保管的票版遗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须由乙方全部承担。

3.7双方均应恪守合法经营管理的职责，对本协议履行过程中知悉的对方的商业秘密，各方都应注意保密，不得泄露，否则应承担由此引起的责任，并全额赔偿受损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四、帐号及结算：

4.1乙方签署本协议后，甲方向乙方提供一个《天客网》系统的管理员帐号及初始密码，该管理员帐号为：　　　　　　　　　　　　。

4.2乙方及其分支机构对上述所有帐号及密码均有保密责任,且须于第一次使用管理员帐号登录《天客网》系统时修改初始密码。因乙方帐号泄密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4.3款项结算以甲方《天客网》系统内乙方使用的管理员及业务代表帐号上显示的成功交易记录及产品结算单价作为依据,甲方不另行发送结算单据。

4.4乙方应与甲方每周结算一次，乙方须于每周三之前向甲方支付上周所下订单的所有款项，该款项到达甲方指定帐户时间为乙方支付款项到帐时间。

五、违约责任

5.1如乙方未按约定支付款项，甲方有权按照应收款项每逾期一日收取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直至收到该款项全额为止。同时关闭乙方的网络使用权限。
5.2甲方提供的系统只供乙方在其自有销售场所使用，如乙方利用系统自行到甲方的供应商处进行炒票，所产生的客户投诉及对甲方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乙方负责。

六、协议期限及终止

6.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

6.2双方在本协议内的应收应付款项责任不因协议终止而免除。

6.3根据双方的协商，可提前终止本协议。同时，守约方可自行对违约方终止本协议。
6.2乙方营业执照复印件作为本协议附件，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订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3甲方制定并公布的相关管理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分销商计划、分销商使用手册、积分奖金激励制度、会员制度、价格政策等，是本协议的补充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4本协议一式两份，各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5 双方在履行本协议中如产生争议，应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先行协商，协商不成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请广州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甲方：广州天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80号              地址:

汇华商贸大厦14楼A、B、C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电话：020-37618388                           电话:

传真：020-37619669                           传真:

e-mail: info@tianker.com.cn
参考资料
1， 甲方

1.1甲方公司资料：

	单位全称
	地址
	邮编
	注册号
	网址

	广州天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广州先烈中路80号14楼
	510115
	4401012046884
	www.tianker.com


甲方银行资料：

	单位全称
	开户行
	银行帐号

	广州天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东湖支行
	821101-5480000-0850


1.2甲方相关人员资料：(传真:020-37619669)
	姓名
	职位
	联系电话
	手机
	MSN／E-mail/

	杨碧霞
	营运总监
	020-37618388-777
	13694220888
	yangbx@tianker.com.cn
Bibi7777_7@hotmail.com

	谢建华
	产品管理总监
	020-37618388-222
	13922239520
	xiejh@tianker.com.cn
hua3388@hotmail.com


2， 乙方

2.1乙方公司资料
	单位全称
	区域
	详细地址
	邮编
	注册号
	网址

	
	
	
	
	
	


2.2  乙方相关人员资料

	姓名
	职位
	负责工作内容
	联系电话／手机
	传真
	MSN／E-mail

	
	
	
	
	
	

	
	
	
	
	
	


2.3 乙方财务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负责工作内容
	手机
	传真
	MSN／E-mail

	
	
	
	
	
	


2.4乙方银行资料：

	单位全称
	开户行
	银行帐号

	
	
	


*备注:1、回传时请附上营业执照及乙方代表的名片复印件。    
2、对以上资料，请注意保密，除工作外，不得泄密，否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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